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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有的勞資爭議都可以上法院嗎？打官司以外，3種常⾒的勞資爭議處理
制度

⽂:侯嘉偉（認證法律⼈） ‧ 救濟與訴訟程序  ‧ 2026-03-13

本⽂

勞資雙⽅在職場上無不希望勞資關係能夠和諧、進⽽創造雙贏，雙⽅都不願讓彼此的關係產⽣嚴重的對⽴及糾
紛，但勞⼯是以提供勞務在⼯作上獲取報酬，⽽雇主則透過經營管理的⽅式進⽽讓企業獲利，雙⽅的⽴場本質
上就存有差異，所以有時候無法避免勞資爭議的產⽣。⽽遇到勞資爭議的話應如何解決？以下就我國「勞資爭
議處理法」的相關制度作簡略的介紹。

⼀、勞資爭議的分類

介紹勞資爭議的處理制度前，先說明勞資爭議的類型可分為2類：權利事項及調整事項[1]。（⾒圖1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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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1 勞資爭議的2⼤類型
資料來源：侯嘉偉 / 繪圖：Yen

（⼀）權利事項

指勞資雙⽅當事⼈中，有⼈違反法令、團體協約、勞動契約規定，所產⽣的權利義務爭議[2]。常⾒的類型例
如：⽼闆未給付⼯資、加班費、資遣費、職災補償、任意解僱勞⼯……等。

（⼆）調整事項

指勞資雙⽅當事⼈，對於未來的勞動條件主張繼續維持或變更的爭議[3]。常⾒的類型如：勞⽅因物價上漲⽽要
求增加⼯資、縮短⼯時、調整⼯作時間、休息、休假……等。

⼆、不同爭議的處理程序——哪種爭議才能上法院？

為什麼要先把勞資爭議區分成2類？因為如果是「調整事項」的爭議，法院不能介⼊處理，法院只能審理權利
事項爭議。



（⼀）權利事項

如果發⽣⽼闆沒有付加班費、任意解僱勞⼯，或勞⼯加⼊⼯會被減薪等權利事項的爭議，當事⼈得依勞資爭議
處理法，向各縣市的勞動（⼯）局處申請調解、仲裁，或向勞動部申請裁決[4]。

因為權利事項是⼀⽅違法、不履約，法院可以依法、依約審判，所以當事⼈除了可以要求⾏政機關處理，也可
以請求法院審理權利事項的勞資爭議[5]，沒有⼀定要先向哪⽅提起，可以擇⼀也可以都提。

（⼆）調整事項

如果發⽣勞⽅因為通膨希望加薪、調整⼯時等調整事項的爭議，當事⼈只能申請調解、仲裁[6]。

這邊要注意的是調整事項的勞資爭議，法院是沒有審判權限的，因為沒有任⼀⽅違法、違約，只是想要調整未
來的勞動條件，所以如果直接向法院起訴或聲請調解，是會被法院以裁定駁回的[7]。

三、打官司以外的3種處理途徑

遇到權利事項的勞資爭議雖然可以上法院解決，但如果不想打官司，遇到勞資爭議還可以向勞⼯⾏政主管機關
申請勞資爭議調解、仲裁或裁決。（⾒圖2）



圖2 解決勞資爭議，打官司以外的⽅法
資料來源：侯嘉偉 / 繪圖：Yen

（⼀）調解

1. 調解程序



申請⼈向勞⼯⼯作地所在縣市的勞動（⼯）局處申請調解後[8]，可選擇指派調解⼈或組成調解委員會進⾏調
解[9]。⼆者不同地⽅在：調解⼈是主管機關直接指派1⼈；調解委員會則是官⽅指派1〜3⼈，勞、資雙⽅當事
⼈各⾃選定1⼈，組成3〜5⼈的調委會[10]。

⾄於要選哪⼀種程序？前者的優點為1位調解⼈員通常較為快速，⽽後者3〜5⼈的調委會優點是，勞、資各⽅
⾯的利益和需求較能在程序中反映出來。

2. 調解效⼒

勞資爭議經調解成⽴者，視為爭議雙⽅當事⼈間的契約或團體協約[11]，如果對⽅不履⾏，還可以向法院聲請
強制執⾏[12]。

（⼆）仲裁

1. 仲裁程序

仲裁制度與前述調解制度的差別在於：調解僅需⼀⽅當事⼈即可提出申請；⽽仲裁原則上要雙⽅當事⼈合意，
才可以申請交付仲裁，例外在罷⼯權受到禁⽌或限制事業（例如⽼師、醫院），勞⼯因調整事項發⽣爭
議[13]，才可以由⼀⽅當事⼈申請交付仲裁，或由主管機關依職權交付仲裁[14]。

仲裁跟調解⼀樣，可分為獨任仲裁⼈1⼈及仲裁委員會3〜5⼈[15]兩種⽅式。前者優點為通常較為快速，後者
優點則是能集思廣益，對問題能有較周全的考慮。

2. 仲裁效⼒

仲裁委員會就勞資爭議所作成的仲裁判斷，如果是權利事項，它就跟法院的判決⼀樣；如果是調整事項，就視
為當事⼈間的契約或團體協約[16]。

（三）裁決

裁決制度是在處理因為不當勞動⾏為所產⽣的爭議，不當勞動⾏為可分為不利益待遇[17]、⽀配介⼊[18]及違
反誠信協商[19]等三種類型。如果雇主以及代表雇主⾏使管理權之⼈有上述「不利益待遇」或「⽀配介⼊」情
形，或者勞資任⼀⽅未依「誠信原則」進⾏協商或拒絕協商，都可能構成不當勞動⾏為[20]。

如經由申請⼈提出裁決申請，勞動部不當勞動⾏為裁決委員會就會儘速進⾏調查與詢問程序，並在裁決過程中
隨時試⾏和解或作成裁決決定，以儘速回復平穩的集體勞資關係。再者，為回復平穩的集體勞資關係，裁決委
員會依法得令當事⼈為⼀定的⾏為或不⾏為[21]。

四、⼩結



在我國的勞資爭議案件，以勞資爭議調解的⽅式處理佔多數，約九成以上的案件均是透過調解制度進⾏處理，
其中⼜以選擇獨任調解⼈制度居多，原因不外乎處理時程較為迅速，可以盡快達到定紛⽌爭的效果，並讓勞⼯
權益受到保障。

因此，勞⼯若遇到勞動權益受到損害，除了申訴勞動檢查[22]或司法訴訟途徑以外，不妨循勞資爭議調解的途
徑來處理，相較於申訴勞檢跟法院訴訟，更能快速的處理並獲得實際的保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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統業務事業。」

[13]

   勞資爭議處理法第25條：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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 勞資爭議，權利事項，調整事項，調解，仲裁

   ⼯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、第3款、第4款。[17]

   ⼯會法第35條第1項第2款、第5款。[18]

   團體協約法第6條第1項、第2項。[19]

   關於不當勞動⾏為，可以參閱：
李俊璋（2022），《不當勞動⾏為類型有哪些？──（⼀）對勞⼯或⼯會有「不利益對待」》、
李俊璋（2022），《不當勞動⾏為類型有哪些？──（⼆）影響⼯會運作的「⽀配介⼊」》、
李俊璋（2022），《不當勞動⾏為類型有哪些？──（三）雇主或⼯會「違反誠信協商」》。

[20]

   詳參勞動部不當勞動⾏為裁決委員會（n.d.），《裁決Q&A》。[21]

   關於勞資爭議的申訴管道，可以參考：侯嘉偉（2025），《勞⼯申訴可以保密嗎？——勞資爭議的各種
申訴管道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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